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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因故請假應依本辦法辦理之。 

二、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流產假、育嬰假、陪產假、生理假、

身心調適假及喪假。 

三、學生請假程序訂定如下: 

(一) 公假： 

1. 由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主辦、指派、核可的活動，如：比賽、社團代表活動、校外教

學、實習、公共服務、課外活動、晤談等。 

2. 公假由主辦單位或承辦師長向學務處提出申請，呈導師、輔導教官、生活輔導組核准。 

3. 公假超過三日者，呈導師、輔導教官、生活輔導組轉呈學務主任核准。 

4. 簽辦公假之單位（師長），應於學生公假期間實施公假點名，學生請公假後未依規定參

與活動者，以曠課論處。 

(二) 事(喪)假： 

1. 請三日以內之事(喪)假，應持有家長親筆簽章之適當證明，呈導師、輔導教官、生活

輔導組核准。 

2. 請超過三日之事(喪)假，應由家長申請並檢附家長親筆簽章之證明敘述理由，呈導師、

輔導教官、生活輔導組轉呈學務主任核准。 

3. 喪假限於百日內請畢，天數限制如下：父母親過世者給喪假十五日，曾祖父母、祖父母、

兄弟姐妹過世者，給喪假五日，超出部份以事假計。 

4. 事(喪)必須事前請准，嗣後不予補辦，如確有特殊情形不能於事前趕來學校請假者，可

於當日先行以電話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完成請假手續之後，得准予事後補辦請假手續。 

(三) 病假： 

1. 請三日以內之病假，應持就診時開立之收據(處方籤)或醫院診斷證明書呈導師、輔導

教官、生活輔導組核准。 

2. 連續請超過三日之病假，應由家長申請並持就診時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呈導師、輔

導教官、生活輔導組轉呈學務主任核准。 

(四) 婚假： 



1. 應自結婚登記之日前十日起三個月內請畢。但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者，得於一年內請畢。 

2. 檢具戶政事務所登記證明。 

(五) 產前假、娩假、流產假、陪產假： 

1. 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惟不得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

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五個月以上流產者，給流產假四十二日；懷孕三個以上未滿

五個月流產者，給流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三個月流產者，給流產假十四日。 

2. 娩假及流產假應一次請畢，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數。即將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

且經醫療機構之專科醫師證明，確有需要請假者，得於分娩前申請娩假。 

3. 流產者，其流產假應扣除已請之娩假日數。 

4. 請娩假、流產假等假，應檢具檢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開具之證明。 

5. 產前假、流產假、娩假需經輔導室輔導在案，始可辦理請假。 

6. 陪產假，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媽媽手冊或分娩證明 

(六) 育嬰假： 

1. 以學生子女未滿三歲者得提出申請，但最長不得逾二年。 

2. 育嬰假需經輔導室輔導在案，始可辦理請假。 

(七) 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 

(八) 身心調適假： 

1. 為輔導學生重視心理健康及覺察自己情緒，於短期心理不適時能有效平衡身心狀況，

特訂定本假別。 

2. 身心調適假，應以半日或一日為單位，且一學期以三日為限。 

3. 身心調適假除應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明外，無需檢附其他文件、資料，並

依學校規定完成請假程序。 

4. 學生到校前請身心調適假者，應於請假當日學校規定到校時間前，由家長或實際照顧

者先行通知學校，並於請假期滿返校後，依學校規定補正請假程序，不得事後補請。

惟情況特殊者，學校得同意事後補請身心調適假。 

5. 學生到校後始請身心調適假而提早離校者，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

者及取得其同意後，學生始得辦理請假，並填寫臨時外出單後離開學校，生活輔導組

應同時知會輔導室；請假期滿返校後，補送第三點之同意證明。惟情況特殊者，學校

應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到校提出同意證明及接送，始得離開學校。 

6. 學校規定之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學生不得請身心調適假。 

7. 建教生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定之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技能訓練期間，或學生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所定之校外實習期間，應

依合作機構之請假規定辦理請假，不適用本辦法所定身心調適假之規定。 

8. 身心調適假非屬事假，不適用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第十一條缺課節數合計達該

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數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之規定。 

9. 學生請身心調適假者，不得申領全勤獎。 

10. 學生請身心調適假之資訊，學校權責單位應以每週、每二週、每月或其他定期方式，

彙整列表，提供予輔導處（室）參考。 

(九) 災防假： 

如因天然災害之影響致無法到校或遲延者，須先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聯絡校方告

知，並於事後檢附災防假證明單至教官室完成紙本請假手續。 

(十) 學生上週缺席時數於下週星期三公佈，如有錯誤時，得於該週星期五前，持准假證明，

向生活輔導組更正，逾期不予辦理。 

(十一) 學生請假期間如逢各項定期評量等重大考試應副知教務處。 

四、逾時請假處理條例： 

(一) 逾時三日(不含例假日)之內，警告乙次。 

(二) 逾時超過三日(不含例假日)，未滿七日，小過乙次。 

(三) 逾時七日(不含例假日)以上一律不予准假，重大及特殊事件，有不可抗拒之因素經報准

後，不在此限。 



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請假規定簡要整理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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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除應按各請假別於申請時限內檢附完整證明外，應由導師進行「親師聯繫」無誤後於請假
系統上完成簽核，始得續行陳轉請假程序。 

⚫ 申請病假項目，如無法提出相關看診收據或醫生證明者，該假別則一律改為事假申請。 
⚫ 事、喪、婚假及身心調適假必須事前請准，如確有特殊情形不能於事前趕來學校請假者，可於
當日先行以電話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完成請假手續之後，得准予事後補辦請假手續。 

⚫ 為進行公假檢核，簽辦公假之單位（師長），得於學生公假期間實施公假點名，學生請公假後 
未依規定參與活動者，以曠課論處。 

⚫ 學生請假期間如逢各項定期評量等重大考試，應副知教務處。 

⚫ 請假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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